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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期，隨著香港物業市場的變化及調整，人們對住屋要求有了顯著的改變。由於現時物業交投絕大部分為
真正用家，他們把物業看成是一生的投資，因此比以往更關心其房屋的質量。前階段，接二連三暴露出建

築質量問題，例如建築工藝低劣，地基問題，颱風之後樓宇破損及漏水等，加上房屋價格的下跌，全社會

對此極為關注，提高公共房屋質量的呼聲越來越高。這些都引起我們建築業人仕及有關部門的強烈反思，
如何推行建築業改革，共同提高香港整體建築質量。 

 

總觀工程質量問題 
房屋質量問題日前已被新聞界廣泛報導。公眾由此而普遍認為房屋質量突然變壞，並已到了非常低劣以及
不可接受的地步，然而房屋的建築費郤依然處於高位。不過，以香港每年房屋的竣工數量和“問題樓宇”

的數量相比，房屋質量實際上並非像人們認為得那樣差，也可以講，在某種程度上是被新聞界誇張的報道
所誤導了。 

 

我們認同應關注房屋質量問題，而且建築成本確實是高，工作效率也比較低。這些問題其實是由很多潛在
因素引起的，借此機會就新聞界所提出的問題談談我們的看法。我們認為建築質量問題有些是因為承包商

沒有按照工藝標準或是沒有正確地根據設計圖紙或規範進行施工，亦可能是沒有按正規的施工程序和施工
方案進行施工。而另一方面亦可能是由於設計上的疏忽和材料選擇不當所造成的。所有這些問題應由涉及

本行業的各方通力協作方能解決，亦即是說，政府、發展商、專業顧問以及承包商和分包商必須聯合及協

調，才能建造出高質量的房屋。 
 

發展商和專業顧問的作用 
總體來說，香港建築的結構水平按國際標準而言已具有相當高的質素，相對問題較少，而絕大部份問題是
有關建築和屋宇設備施工方面的。我們需要指出，不是所有問題都該歸咎建築工藝水平方面，有時設計師

太偏重於美學角度上考慮設計，忽略實際施工重要細節，或迫於控制成本的壓力選擇較低等級的材料，或

只求達到設計預期的效果，完全放手由承包商在施工上自行發揮，這些都會對建築工程產生深遠影響。發
展商和建築師們總是認為質量是同建造工藝有關，只要掌握承包商的法律及合約責任，就可解決質量問題。 

 
建築材料的選擇：香港位於中國的東南海岸，受地理位置限制，建築都要考慮高濕度、空氣高含鹽量、強

烈暴雨和颱風等因素。所有這些不利的環境條件都要求設計上使用適當及更經久耐用的材料。但可惜的是，

房屋設計時常未將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大多數建築師根據英國或其他國家的標準而制訂出的規範對本地
並不完全實用。按我們的經驗，如果設計師能更進一步深化設計細節，並且選擇了合適材料，許多建造工

藝上的問題就可以避免。今年九月我們遇到了近十幾年來第一次十號熱帶氣旋，全香港很多房屋都出現外
墻及鋁窗漏水現象。在我們施工的工程中，發現有這樣一種共同現象，就是設計規範上接受鋼度不夠的單

薄鋁質材料，但在施工章程上卻要求窗扇能夠達到強風、暴雨測試的嚴格標準。從這些自相矛盾的要求可

以看出發展商和建築師極想降低成本，並寄望於承包商能用便宜的材料來對付，這一點我們大家都知道是
不現實的。大量事實表明，因選用不適當材料而出現的房屋質量問題，需要不斷進行維修，長期來講反而

增加了成本。 
 

眾所周知，外國有很多專業顧問公司都擁有自己的技術部門，用大量資源進行建材工程的研究和開發，研

究各種特性材料在不同條件下的應用。這種研究是以實驗室所做的材料試驗進行的。我們贊同這種作法，
認為這是選擇合適材料所必須採取的重要步驟，而這種步驟現時並未被本地顧問公司廣泛採用。這就需要

他們重審自己的設計策略，並採取類似的步驟以改善建築設計。 
 

設計標準化：將房屋建造的重覆環節及相類似部份的設計尺寸標準化，這種設計法現已被廣泛運用於公共

房屋建築工程。我們認為標準化設計亦應推廣至私人建築設計師，這樣工程可因減少尺寸變更而更加順利
地進行，既提高了效率，又可以通過節省建築成本來更好地提高樓宇質量。 

 
預制材料的使用：發展商和設計師可以幫助改善建築質量的另一方面就是提倡使用易建性設計和預制建築

構件，這可以加強對質量的控制以及減少對工地工人的需求，效率從而得到提高。房屋署已對使用預制材

料做了很多工作，其結果亦是令人故舞的，其中最好的一個例子就是使用外 預制件，把包括窗扇和外裝
飾的外 結構先在預制場進行安裝，然後運到工地裝嵌就位，這種方法證明了能減少窗框漏水和提高外裝

飾質量。然而採用預制建築構件的方法卻幾乎得不到發展商和私人顧問公司的支持，他們應該意識到那些



能使他們的工程做到極高易建性的發展商，將會取得更高的產品質量。最初成本或會顯得高一些，但以長

遠的觀點來看，樓宇將會變得更具有吸引力，並隨著這種方法越來越多的使用，成本亦會逐漸降低。 
 

以上所講，並不意味著建築師和顧問公司要對質量問題承擔主要責任。事實上，我們有很多傑出的建築師
和設計師，他們為建築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只可惜，大多數的工程施工期限要求過緊，在二至三年內完成，

以致沒有足夠的時間深化設計細節、選擇材料和完善規範。這一點，希望發展商在進行項目發展總體規劃

時詳加考慮。 
 

承包商的改革措施 
作為總承包商，我們極為清楚公眾對改善建築施工質量的強烈要求，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對自己重新評價，
找出我們在管理中的不足之處。我們必須努力改進工作，不斷創新，以繼續保持我們的競爭能力，全力以

赴迎接挑戰，方可大踏步進入21世紀。 

 
總承包的管理策略：我們都知道總承包對整個工地的管理負有很大責任，其中包括工地安排、施工協調、

提供設施和施工管理等，而最主要的是對合同承擔全面的責任。但不得不承認我們當中有部份人仕未能完
全承擔總承包責任，完成總承包的義務，不少工地管理人員尚未達到要求標準，欠缺責任感，往往把全部

施工責任推到分包身上，依靠分包來達到施工質量要求，他們沒能起到主導作用及負起職責，º 督及指引分
包按正確的方法進行施工，他們對規範要求和施工方案也不甚了解，更談不上對施工方法進行改革，只有
被° 地按照建築師指令和圖紙進行施工，未能預先對工程進行精心計劃，也不能察覺任何可預見的問題，
及時反映予建築師盡早提起警覺以避免工地出現問題。所以，我認為現時是調整管理策略和加速培訓管理
人員的時候了。我們須要加強法制觀念、合約精神及對整個公共社會的責任感，提高包括風險管理在內的

整體管理水平，及更好地對分包商進行監管。 

 
提高管理水平：要提高我們的管理水平，必須考慮到重組工程管理架構。我們需要招聘更多具有相當資歷

的技術人員來增強工程管理的實力，並加強工地監管，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來提高施工人員的質素。對他
們來講，理解施工方案，能正確使用施工機械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有許多關於工地人員紀律鬆懈而降低了

工作效率的評論，只有不斷加強培訓，才能培養他們對工作所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心。在施工管理方面，我

們應多花些時間去理解合同要求以及建築師的設計意圖。在著手進行全面的工地規劃之前，要仔細研究工
地情況，制定正確的施工方案及施工安排，以保証工程的順利進行。 

 
由適任技術人員來監督：1997年屋宇署引進了“工地安全監工計劃書”制度。在該制度下建築專業人員和

承包商在施工批准前都要求呈交 “ 監工計劃書”，規定監工和驗收都應由具有一定資歷和經驗的適任技

術人員執行，這也引起了承包商的重視，要擁有一組合格的、有能力的監督人員來進行工地監管。我們認
為適任技術人員的任務不應只限於工地的安全，而應擴展到工程施工。同時我們也強烈要求此制度不但適

用於私人工程，政府工程亦應採納，並將其發展成一個長久的，可應用於整個行業各個部門的公認監督制
度。 

 

分包制度：數十年來，工程施工一直是由總承包商分包給指定分包商和專業分包商。而分包商則會照樣把
他們的工程再分包出去，以此類推而層層分包。結果工程是由總承包或分包商都有不認識的工人進場施工，

由他們自己控制質量。盡管分包制作為一種成本效應和工程施工的有效方式在本地區和世界各地都已被廣
泛接受，但是分包制環節上的分層承包確實太多，產生了很多管理上的問題，反而增加了建築費用。 

 

分包商的質量問題也引起了許多關注，大多分包商組織未夠完善，疏於質量控制及工地安全和管理下屬工
人。他們只是分層分判，而不去指導工人按正確的步驟和施工方案進行施工。有時他們只作為一個中間人

角色把工程按百分比扣減轉包給別人。 
 

由業主指定的分包商，通常是根據投標價選定，一般不注重考慮分包商的質素及以往的施工記錄和財務能

力，業主和建築師往往認為應由總承包對所選定分包商負責，與自己無關。我們的經驗證明很多問題就是
由這種安排產生的，我們強調應在選擇指定分包之前，就要對他們的施工經驗、技術及人員情況進行評估，

除考慮標價之外，還要評核其能力及質素。 
 

我們建議除總承包要根據建築條例註冊列入標準承包商名冊外，從事主要行業的分包商也應實行註冊制

度。註冊可由政府或是建築業認可的專業機構進行，註冊前要審定分包商經濟能力，應擁有足夠的管理人
員，施工機械和工作經驗，隨著註冊制度的建立，分包商可由名冊上挑選，確定他們能夠達到基本標準。 

 
工人的培訓和註冊：現今的分包制度，分包商大部份是通過工頭組織工人，而工頭通常是經過熟人介紹招

募工人，他們並不考慮每一工人的質素、所需要的技能知識及實際工作能力。多年來，香港的建築工人享

有高薪，但都缺乏適當的培訓和教育。他們經常因紀律鬆散而遭受批評。由於分包商一般很少關心工地的
管理，也未有適當的制度來º 管工人的施工情況，許多工人不能正確理解施工要求和嚴格執行每一道工序，



再加上是按工作量計算工資，不顧工藝而省去工序會得到更快更好的回報，這樣情況就更糟，因施工不符

合規範及標準，樓宇出現許多質量問題，有些問題到了後期才被發現，要進行大量的事後修補工作。而未
發現的工程質量問題，則變成日後的隱患，減低了樓宇使用壽命，公眾安全受到危害。 

 
如要改善上述情況，一般人覺得，一個非常嚴謹及精密的監督制度才能保證工程質量，我們認為º 督制度的
建立僅限於在外部推動，並且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財力。要想提高建築工程質量，從根本上改善工人

的質素，就應花更多的精力去培訓和教育將要就業或在職的工人，只有通過長期培訓，各行業的水平才能
提高，工人才會懂得正確的施工工序和他們的責任。但由於工程一般只維持二年至三年，總承包或分包難

以安排長期培訓，這樣就需要政府給予大力支持及起到主要作用，以長遠的眼光為現時及未來的工人提供
系統及正規的培訓。 

 

許多發達國家房屋建築的高質量，是政府、工會和各種機構通力協作特別是在建築業內長期推廣培訓和教
育計劃的直接結果。目前香港建築工人的職業培訓主要是由“建造業訓練局”提供，但目前亦只有短期培

訓課程，而且畢業後的技能和標準仍不能達到行業要求，學員的退學率也比較高。由於掌握傳統手工藝的
技術工人因退休而越來越少，“建造業訓練局”畢業的技工又不能填補那些老技工的空白，因此“建造業

訓練局”培訓計劃需要重新審訂和加強。政府應該向有關部門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如有必要，“職業訓

練局”或其他機構亦可分擔一些工作，以加快工人培訓的步伐。經過培訓，工人們的安全意識肯定會有所
提高。在另一方面，亦需要安排行業技能測驗來鑒定工人所達到的技術標準，保證建築行業能盡快擁有大

量掌握施工技能而又符合規範要求的技術工人。 
 

當各主要行業合格的工人培訓已具備一定規模，就應該有一個法定註冊機構登記。目前，政府和其他有關

單位及香港建造商會已研究和計劃成立這樣的制度，預期此制度可以進一步提高工人的水平，使他們的職
業能力得以承認。制度一旦設立，只有登記註冊的工人才能被錄用於重要行業，總承包和分包商就能確定

僱用的工人已經過培訓，亦懂得正確的施工工序和材料使用，減少施工質量問題的發生和不必要的材料浪
費。另一方面，º 督人員就可以騰出時間集中去檢查其他更重要的問題，例如規劃、設計更新施工方法和降
低成本等等。 

 
長期僱用工人：建築行業亦正積極考慮長期僱用工人，因此能加強工作的安全性質，施工質量也能更好地

得到控制，但是工作效率可能會有些降低，所以應該仔細研究長期僱工數量增加的速度，訂出一個平衡方
案。 

 

總結 
香港是全球最現代化的城市之一，而建築業屬於香港最大的行業，每年平均產值超過一千二百億港元，不
論按照任何國際標準，我們所建造的眾多樓宇都是高質量的。我們不應把建築工程出現的一些問題視作本

行業的整體現象，而打擊我們建造高質量房屋的自信心。 
 

我們認為，要提高房屋工程質量尚有許多工作要做，如只簡單地加強工地監管力度或會有所幫助，但是卻

不能從根本解決所有現存問題。我相信隨著發展商對房屋建設要求的提高及建築顧問設計技能的日趨完
善，加上總承包的改革漸見成效，發展商、專業顧問和總承包三方應聯成一線攜手工作，為分包商和勞工

提供幫助，共同改善房屋工程質量。事實上，這種合作伙伴關係在國際上已開始流行，它有利於解決建築
工程問題，並能減少合同糾紛，再加上政府的支援，這種合作五至十年內會在建築行業 有一個大飛躍。 

 

最後，作為總承包，我們必須強調：無論工作壓力有多大，一定要以工程質量為主。我們所要做的跨世紀
努力就是要堅持三項建築原則，即安全施工、保護環境和優良品質。 

 
©1999 by Chan Kam Ling, Hong Kong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或翻印。 

 


